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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國民教育階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代金之性質認定

案，復如說明，請鑒察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鈞府104年12月4日府人給字第1041198425號書函。

二、查本局國民教育階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代金(以下簡

稱教育代金)申請實施要點第1點規定略以，本要點係依身

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28條，為協助國民教育階段重度身

心障礙之適齡國民完成國民教育訂定。

三、另查同要點第4條規定略以，旨揭教育代金一學年發放二

次，依在家教育及於社會福利機構就讀者分別發給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旨揭教育代金之發放目的係協助國民教育階段

重度身心障礙之適齡國民完成國民教育，其性質非屬就學

費用(學雜費)減免，亦非屬獎助學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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